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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核定“十四五”期间享受支持科技

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事业单位性质

社会研发机构名单的实施办法
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

“十四五”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关

税〔2021〕23 号）和《关于“十四五”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

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关税〔2021〕24 号）有关

要求，支持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性质的社会研发机构（以下

简称“社会研发机构”）享受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、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

税务局和社会研发机构所在地直属海关负责核定符合条件

的社会研发机构名单。

第三条 社会研发机构包括省级和市级事业单位性质

的社会研发机构。省级社会研发机构是指由省科技厅认定

的、在资格有效期内的事业单位性质的省级新型研发机构。

市级社会研发机构是指由各地级以上市认定、在资格有效期

内的事业单位性质的市级新型研发机构。

第四条 社会研发机构原则上应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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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：

1.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在粤注册和运营，坚持以市场为

导向、产学研结合、独立核算、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、可持

续发展的事业单位性质研发机构。

2.主要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、前沿技术研发、产业

技术开发、企业技术服务、科技成果转化、科技创业孵化等

工作。

3.拥有开展研发试验、检测分析的仪器设备和必需的条

件设施与科研场地。

4.具有结构相对合理稳定、研发能力较强的人才团队、

市场化运营及成果转化专业技术人才。

5.机构建设不依赖政府投入，资金来源包括出资方投

入，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等收入，以

及承接各类科研项目获得的经费等。

6.具有创新、开放、科学、规范的管理制度。在经营决

策、研发投入、成果转化、运营管理、资源配置、人才聚集、

考核评价等方面建立市场化的体制机制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

在配置创新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，有效推进产学研协同创

新。

7.近三年未发生科研失信行为、重大安全事故、重大质

量事故等责任风险。

第五条 省级社会研发机构名单由省科技厅审核提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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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社会研发机构名单由各地级以上市科技主管部门研究

提出并书面征求所在市财政、税务部门意见后报送省科技

厅。省科技厅汇总审核符合条件的省级、市级社会研发机构

名单，书面征求省财政厅、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和社

会研发机构所在地直属海关征求意见后，确定最终名单。

第六条 省科技厅将最终核定的符合条件的社会研发

机构名单函告社会研发机构所在地直属海关，同时抄送省财

政厅、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，并

报送科技部。

第七条 经核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社会研发机构发

生名称、经营范围变更等情形的，应在《关于“十四五”期

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关税

〔2021〕24 号）有效期限内（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

月 31 日），及时将有关变更情况说明报送省科技厅。省科

技厅按照有关规定程序，核定变更后的社会研发机构自变更

登记之日起能否继续享受政策，注明变更登记日期。核定结

果由省科技厅函告社会研发机构所在地直属海关，抄送省财

政厅、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，并

报送科技部。

第八条 本办法有效期为2021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

月 31 日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省科技厅负责解释。


